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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感温度频频突破 50摄氏度的夏天，有一

群人每天顶烈日战高温，奋战在环境执法监管一

线，他们就是县环保局的环保卫士。

热浪滚滚，汗水浸湿了撬窨井盖、俯身水渠进

行水样采集检查的他们，浸湿了攀爬上烟囱进行废

气监测的他们，也浸湿了不分昼夜奔赴在执法检查

路上的他们……

这些照片均取自环保工作人员的手机，虽无法

与专业摄影相媲美，但恰恰是对环保卫士们最真实

的写照，因为更多时候，他们连拿手机的时间都没

有。

致敬这些为保护生态环境挥汗如雨的环保卫

士！也致敬为蓝天白云奉献一己之力的你们！

2016年 7月 2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所作出的修改，自 2016年 9月 1日

起施行。修改内容主要为：

1.“未批先建”处以建设项目总
投资额的1%至5%罚款

建设项目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开

工建设，原来罚款五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最高为二十万元，修改后

为处以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的 1%至

5%罚款，项目投资额如果上亿元的

话，罚款就会高达一百万元至五百

万元。

修改前：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

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

的，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

补办手续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

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重新审

核同意，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

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建设，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修改后：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

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

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

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

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

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

告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

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擅自开工

建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处

分。

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由县级以上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备案，处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将环境影响登记表审批改为
备案

修改前：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建设单位按

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修改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

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

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

案管理。

3.取消行业预审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

表预审被取消。

修改前：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建设单位按

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有

行业主管部门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

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经行业主

管部门预审后，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修改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

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

4.环评审批不再作为核准的前
置条件

原《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

条明确规定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办结

后才能向发展改革部门申请企业投

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或项目

核准。

修改后，环评行政审批不再作为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或项目核准的

前置条件，环评审批与可行性研究报

告审批或项目核准可同时进行，但仍

须在开工前完成。

修改前：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法律规定

的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

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

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修改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

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

工建设。

修改前：第三十二条 建设项目

依法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未评

价，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依法

批准，审批部门擅自批准该项目建设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修改后：删去第三十二条。

5.不再将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
作为环评的前置条件

原《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七条

规定，涉及水土保持的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有经水行政主

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水土保持方案。

为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审批流

程，修改后，不再将水行政主管部门

对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作为环境影

响评价的前置条件。

修改前：第十七条 第二款

涉及水土保持的建设项目，还必

须有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

水土保持方案。

修改后：删去第十七条第二款。

6.增加根据规划环评结论和审
查意见对规划草案进行修改完善等
规定

修改前：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级

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在审批专项规划草案时，

应当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以及审

查意见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在审批中未采纳环境影响报告

书结论以及审查意见的，应当作出说

明，并存档备查。

修改后：第十四条增加一款，作

为第一款：“审查小组提出修改意见

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应当根据环

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对规

划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并对环境影响

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

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

由。”

修改前：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应当避免与规划的

环境影响评价相重复。

作为一项整体建设项目的规

划，按照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不进行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已经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的规

划所包含的具体建设项目，其环境

影响评价内容建设单位可以简化。

修改后：将第十八条第三款修

改为：“已经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的

规划包含具体建设项目的，规划的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应当作为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依据，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应当根据

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查意见予以

简化。”

新《环境影响评价法》9月 1日起施行

向坚守在高温烈日下的环保卫士致敬

闷热的夜间，环保工作人员合力撬开某企业厂区内的一处

雨水窨井盖，进行水样采集检查。

某企业排出大量被添加剂染红的回收水，环境监察大队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烈日当头，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爬上澄潭某纺织厂的烟

囱，进行排放口废气监测。

沿江东路某轴承厂内，环境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打开雨水

窨井盖进行水样采集检查，汗水已经打湿整个后背。

某企业不正常运行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澄潭环保所工作人员

夜间赶赴现场进行查封。

沙溪某铸造厂楼顶，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在庞大的冲天

炉边，现场采集炉内废气进行监测。

出 售
诚意出售竹里人家别墅
电话：13506753196

出 售
城西湖新村排房
电话：13575566222

出 租
高空作业车。1-15米
电话：1330685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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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售）

4000m2厂房出租，七星大桥边
房子出售，占地 200m2，面积 460m2，
园子 100m2，三证 齐 全 。 电 话 ：
18157522015

出 租
鼓山转盘边 400m2营业房，

一楼店面 1间，二楼 6间，适合开
饭店、足浴等，价格面议。电话：
1345459339313905856039

各相关单位及个人：
为配合落实消防整改措施，2016年 8月

24日和 8月 31日的周三人力资源交流会活

动暂停，2016年 9月 7日的周三交流会延至 9

月 8日（周四）开展，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

们深表歉意。希相互转告，特此通知。

（100份以上不盖章）

新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新昌县人力资源研究会
2016年8月19日

通 知

招聘信息
华翔大厦招聘餐厅服务员、

跑菜员，年龄 35岁以下,男女不
限。

报名地点:华翔大厦四楼疯
味餐厅

联系电话：86382555
13758500557


